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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沟通总结。各区农业农村委和相关单位要及时沟

通交流《条例》宣贯工作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，以及反映出的问

题和建议，做到互学互鉴，互帮互助，共同进步。市农业农村委

将根据工作需要，于 2024 年适时召开《条例》宣贯工作阶段总

结交流会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 日

（联系人: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处 杜兴彬，电话：23117592，

邮箱：shzyglc@163.com）

抄送：市农业科学院，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，市农技中心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3日印发


